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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股东负面行为清单

依据《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》《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

行为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监管规定，以及《哈尔滨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相关要求，本行特制定大股东
1
负面行为清单：

1.被列为相关部门失信联合惩戒对象；

2.存在严重逃废银行债务行为；

3.提供虚假材料或作不实声明；

4.对商业银行经营失败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负有重大责任；

5.拒绝或阻碍监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管；

6.因违法违规行为被金融监管部门或政府有关部门查处，造

成恶劣影响；

7.其他可能对银行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形；

8.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设置前置批准程序；

9.设置与本行之间的上下级关系；

10.干预本行高级管理人员的正常选聘程序，或越过股东大

会、董事会直接任免工作人员；

11.干预本行董事、监事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；

12.干预本行正常经营决策程序；

13.干预本行的财务核算、资金调动、资产管理和费用管理

1 本行大股东，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股东：（一）持有本行 10%以上股权的；（二）实际持有本行股权最多，且

持股比例不低于 5%的（含持股数量相同的股东）；（三）提名董事两名以上的；（四）本行董事会认为对本行经营

管理有控制性影响的；（五）监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形。股东及其关联方、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合并计算。持股

比例合计符合上述要求的，对相关股东均视为大股东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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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财务、会计活动；

14.向本行下达经营计划或指令；

15.要求银行机构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；

16.以其他形式干预本行独立经营；

17.以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获取贷款、票据承兑

和贴现、债券投资、特定目的载体投资等银行授信；

18.通过借款、担保等方式，非法占用、支配本行资金或其

他权益；

19.由本行承担不合理的或应由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承担的相

关费用；

20.以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购买、租赁本行的资

产，或将劣质资产售与、租赁给本行；

21.无偿或以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使用本行的无

形资产，或向本行收取过高的无形资产使用费；

22.利用大股东地位，谋取属于本行的商业机会；

23.利用本行的未公开信息或商业秘密谋取利益；

24.以其他方式开展不当关联交易或获取不正当利益；

25.通过掩盖关联交易、拆分交易、嵌套交易拉长融资链条

等方式规避关联交易审查；

26.以所持本行股权为股东自身以及关联方以外的债务提供

担保；

27.利用股权质押形式，代持本行股权、违规关联持股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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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相转让股权；

28.与本行之间直接或间接交叉持股，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

外；

29.以委托资金、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本行，法律法

规另有规定的除外；

30.大股东及其所在企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兼任本行的高级管

理人员，独资商业银行、监管部门认定处于风险处置和恢复期的

商业银行以及大股东为中管金融企业的除外；

31.阻挠或者指使本行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，对中小股东

参加股东大会设置其他障碍。

本行将重点关注大股东行为，发现大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存

在涉及本行的违规行为时，将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违规情形加重，

并及时向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报告。

本行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，给本行造成损失的，本行应当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要求大股东承担赔

偿责任。大股东拒不配合承担赔偿责任的，本行应当积极采取有

关措施，维护自身权益，并将相关情况报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

局或其派出机构。

本行大股东出具虚假承诺或未履行承诺事项的，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可以约谈本行、大股东及其他相关人员，并在本行和

保险机构股权管理不良记录中予以记录。


